附件1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建设项目环评
告知承诺制审批告知书
（格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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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建设单位）：
为深化环境影响评价“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提升环评管理效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按照《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四）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环环评〔2018〕11号）； 
（五）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关于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函》（环评函〔2020〕19号）；
（六）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提升环评管理效能的通知》（陕环环评函〔2020〕13号）；
（七）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当前环评改革政策落实工作的通知》（陕环环评函〔2020〕19号）
（八）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转发宝鸡市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陕环办函〔2020〕17号）；
（九）秦汉新城生态环境局、秦汉新城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所列标准和技术规范。
二、适用范围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范围（《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附件2）中所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三、申请条件
实行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项目建设应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相关要求，不能有第十一条所列不予批准的情形；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以及相关标准、技术规范要求；
（三）建设项目应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陕西省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三线一单”、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四）建设项目应符合中央、陕西省、新区及新城产业政策；
（五）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物应符合国家和本地区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
（六）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行业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项目建成后不改变所在区域各环境要素的环境质量等级；
（七）建设项目应符合《清洁生产促进法》有关规定，优先采用原材料消耗低、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合理、节约利用自然资源，从源头上控制污染；
（八）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须反映项目原有的环境状况，采取“以新带老”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染源；
（九）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须切实可行；
（十）建设项目应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不存在“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
四、申请材料
申请人愿意采取告知承诺制审批方式的，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纸质版、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1份）；
（二）《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建设单位）》（纸质版、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1份）；《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环评编制单位）》（纸质版、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1份）；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纸质版3份、电子版PDF格式原件1份；若有删除不宜公开信息内容的还须提供删减后的电子版PDF格式原件1份）；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说明（纸质版、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1份）；
（五）若涉及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有偿使用的，需提交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承诺书；涉及污染物区域削减替代要求的，需提交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来源证明文件（纸质版、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1份）。
五、申请方式
申请人通过纸质报件和电子报件的方式，按照分级审批权限规定，同步向具有审批权的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提交申请材料。
（一）电子报件方式：通过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政务服务网进行申报。
（二）纸质报件方式：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兰池二路与秦义南路交叉口兰池大厦综合服务大厅。
六、其他告知事项
（一）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照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并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报备。
[bookmark: qihoosnap6]（二）新建项目应当在建成投运前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改建、扩建项目应当在排污行为发生变更之日前30个工作日变更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
七、惩戒措施
生态环境局在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后，对环评文件编制质量进行复核，发现环评文件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将责令限期整改；收到行政审批决定后到项目验收期内，将对申请人承诺事项进行核查，对建设单位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存在承诺弄虚作假、建设单位严重违法等情形的，将责令限期整改，对环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必要时，环评审批部门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其失信信息将向社会公开，并推送至全国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申请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审批方式。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要求，环评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将作为环境影响评价信用管理对象纳入信用管理，有失信行为的，实施失信记分。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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